
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

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0月 17日，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环氧丙烷装

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名单见

后），验收小组在现场踏勘基础上，根据《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

限公司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环评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以

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

术改造项目位于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厂区内。

项目总投资 6938 万元，环保投资 307万元，建成后可达年产环氧

丙烷 40000吨、二氯丙烷 6700吨。

（二）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于 2020年 1 月委

托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年 3月 30日对《山东石大胜



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

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东环审[2020]5号。

2022年，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重组，环

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在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

限公司名下。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22年 9月受胜华新能源科技（东

营）有限公司委托，山东新航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工作，山东格林泰克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

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

（三）投资情况

公司总投资 6938万元建设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项目，其中环保投资 307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环氧丙烷装置氯

醇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环氧丙烷装置氯醇化节能减排技

术改造项目与环评设计无变动，符合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实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环保部发

布环评管理中九种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环办[2015]52号）内

容，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废水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皂化废水、机泵冷却及地面（设备）

冲洗排污水、循环水系统排污水、生活污水及初期雨水，均经公司污水



处理场进行预处理，经预处理满足东营博川环保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进水

水质要求后，排入东营博川环保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处理。

（二）废气

项目营运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氯醇化废气、石灰乳化区产生的粉尘

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 VOCs。

氯醇化工序废气经除害塔（氢氧化钠+硫代硫酸钠溶液）预处理后

排至公司锅炉作为燃料处理；皂化塔尾气、脱水塔尾气经“一级循环水”

冷凝预处理后排至厂区低压瓦斯管网；石灰乳配置区粉尘经集气罩收集

后送至布袋除尘器+水喷淋设施处理，而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公司

污水处理场调节池、曝气池加盖密封，废气收集处理后经 20m高排气筒

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

采取有效的隔振、隔声设施；加强管理和职工环保教育，职工正常操作

设备，避免设备非工况下运行；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

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工况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为职工生活垃圾、生产废物。项目石灰乳配制

杂质、皂化废水沉渣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外卖处理，用

作建筑材料；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理。

四、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一）验收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监测

结果具有代表性，符合验收监测的要求。

（二）废气



监测期间，燃煤锅炉排气筒 DA002中二氧化硫的最大（折算）排放

浓度 22mg/m3，最大排放速率 3.2kg/h；氮氧化物的最大（折算）排放浓

度 46mg/m3，最大排放速率 6.9kg/h；颗粒物的最大（折算）排放浓度

4.1mg/m3，最大排放速率 0.61kg/h；烟气黑度（级）为 0级；二噁英最

大排放浓度为 0.0078ng TEQ/Nm3。排气筒 P1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烟气黑度（级）排放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664-2019）表 2中排放限值要求（二氧化硫 35mg/m3、氮氧化物

50mg/m3、颗粒物 5mg/m3，烟气黑度（级）1级）；二噁英排放满足《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5-2019）表 1标准要求（二噁

英 0.4ng-TEQ/m3）。

石灰乳配制排气筒 DA003中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 1.7mg/m3，最大

排放速率 0.049kg/h；排气筒 DA003中颗粒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中排放限值要求（10mg/m3）。

污水处理站排气筒 DA010中氨最大排放浓度 1.23mg/m3，最大排放

速率 0.0543kg/h；硫化氢最大排放浓度 0.08mg/m3，最大排放速率

0.003kg/h；VOCs最大排放浓度 2.86mg/m3，最大排放速率 0.121kg/h；

臭气浓度最大排放浓度 309；污水处理站废气中污染物氨、硫化氢、VOCs、

臭气浓度均满足《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161-2018)中表 1标准限值（氨 20mg/m3，1.0kg/h；

硫化氢 3mg/m3，0.1kg/h；VOCs100mg/m3，5.0kg/h；臭气浓度 800（无

量纲））。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为：氯气最大浓度为 0.09 mg/m3、氯化氢

<0.02mg/m3、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498mg/m3，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0.411mg/m3，硫化氢最大浓度为 0.004mg/m3，氨最大浓度为 0.05mg/m3，

臭气浓度最大为 15（无量纲），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3标准

要求（2.0 mg/m3）；氯气、氯化氢、颗粒物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排放限值要求（氯气 0.4mg/m3、氯化

氢 0.2mg/m3、颗粒物 1.0mg/m3）。硫化氢、氨和臭气浓度的浓度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二级新改扩建标准（硫化氢

0.06mg/m3、氨 1.5mg/m3，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三）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污水总排口 pH监测范围 7.1～7.3，化学需氧

量浓度范围 676～711mg/m3，总氮浓度范围 6.86～7.78mg/m3，总磷浓度

范围 0.40～0.43mg/m3，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范围 155～175mg/m3，氨氮

浓度范围 3.41～3.66mg/m3，悬浮物浓度范围 11～14mg/m3，全盐量浓度

范 围 2.50×104 ～ 2.56×104mg/m3 ， 总 硬 度 浓 度 范 围 2.13×104 ～

2.16×104mg/m3，氯化物浓度范围 1.74×103～1.79×103mg/m3，汞浓度范

围 0.14～0.20μg/m3，砷浓度范围 0.7～1.4μg/m3，铬浓度范围 0.005～

0.007mg/m3，石油类、铅未检出。厂区污水排放口中各项污染物中 pH、

CODCr、氨氮、石油类、全盐量均满足博川水务的工业废水处理合同中

的进水水质要求，总汞、总砷、总铬、总铅均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1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石灰乳配制杂质、皂化废水沉渣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

外卖处理，用作建筑材料；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理。

（五）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昼间厂界噪声值范围为 51.0dB（A）～54.7dB（A），

夜间厂界噪声值范围为 41.9dB（A）～46.9dB（A），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五、建议

加强日常监管，保证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六、验收结论

验收小组人员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

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环评及

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三废”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

标准，验收小组一致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